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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的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20,034,26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

（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

2025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14,438,524.29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95,524,027.00

元，期末合并报表的可供分配利润为-1,372,902,647.30 元，期末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807,888,290.57 元。考虑到

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25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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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馨科技 股票代码 00251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青 郭芳

办公地址
苏州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

发区石阳路 17 号

苏州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

发区石阳路 17 号

传真 0512-66163297 0512-66163297

电话 0512-66729265 0512-66729265

电子信箱 tianqing@boamax.com guofang@boamax.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智能制造+新能源”的发展战略，围绕高新技术积极探寻发展路径，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业

务布局，在行业周期波动的严峻挑战下，以政策为引领，市场为导向，产品为抓手，客户为中心，加强内部管理，优化

资源配置。

1、中国光伏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调整年

2025 年是中国光伏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调整年。需求端强劲，供给端深度出清，产业

链供需失衡缓解，价格止跌反弹，但盈利分化明显，技术迭代加速。整体看，制造端“洗牌”进入深水区，行业逐步回

归理性。

(1)上游多晶硅、硅片产能出清领先，价格显著回暖

2025 年上半年，受前期过剩影响，多晶硅产量同比下降 29.6%（1-10 月约 111.3 万吨），硅片产量下降 6.7%。开

工率一度跌至 50%以下，二三线企业大量停产。政策层面，《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 年版）》及能耗限额标准加

速落后产能退出，工信部推动自律公约落地。H2 硅料价格从低谷 3.5 万元/吨反弹至 5.3 万元/吨以上，龙头企业（如通

威、大全）率先扭亏。上游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颗粒硅等低能耗技术渗透率提高。

（2）电池片、组件电池由 N型主导，BC 技术崛起

电池片产量增速放缓但仍正增长，N 型（TOPCon 为主）市占率超 85%，平均效率达 25%以上。BC 电池加速产业化，

隆基、爱旭等企业效率突破 26%，在分布式高端市场溢价明显。组件环节价格传导滞后，仅微幅反弹，企业通过垂直整

合与海外布局（东南亚工厂）缓解压力。钙钛矿/晶硅叠层进入 GW 级量产测试，效率超 27%，为下一代技术储备。

（3）系统集成、电站装机高增，储能融合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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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增装机强劲，H1 达 211GW（同比翻倍），全年预计 270-315GW，集中式与工商业分布式双轮驱动。国家能源

局《2025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及新能源电价市场化改革引发“抢装潮”，但 6 月后增速趋稳，利用率 96.8%。储能配

比强制化（10-30%），光储一体化项目占比提升。出口受美欧贸易壁垒（301 关税上调、反规避调查）影响，金额同比

下降，但中东、印度、拉美新兴市场份额扩大。

（4）2026 年光伏行业挑战及公司未来中长期展望

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增速放缓至 10%左右，中国仍占主导（制造份额 90%以上）。随着落后产能持续退出、标准体系

（N 型组件效率≥22.3%）落地，供需格局优化，产业链价格理性回归，龙头盈利修复。技术路径向 BC、HJT、钙钛矿叠

层演进，效率持续突破；“光伏+储能+电网”融合深化，海外本土化产能与绿证交易将成为新增长极。长期看，双碳目

标下，到 2030 年全球光伏装机超 5.4TW，中国产业将从“量”向“质”转型，进入良性可持续发展阶段。

综上，2025 年是“阵痛”与“重生”并存的一年，政策引导+市场自律正重塑产业链生态。企业需聚焦技术、成本

与全球化，方能在新一轮周期中胜出。由于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美国硅片/多晶硅关税 50%），出口退税率下调至 9%推高

成本；国内消纳压力与土地限制仍存；中小企业亏损面广，头部一体化龙头优势凸显，公司在报告期内决心在新能源光

伏组件业务上优化出清，将经营风险有效释放。

2、2025 年是中国新能源充换电产业规模跃升与品质升级并行的关键年

2025 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高增，充电设施突破 2000 万台大关，桩车比优化至约 1:1.8，换电模式在商用车领

域加速渗透。政策从“扩量”转向“提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三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2027 年）》

落地，V2G、智能有序充电等创新应用试点扩大，行业进入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1）基础设施建设：总量全球领先，结构持续优化

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 2009.2 万个，同比增长 49.7%。其中公共充电设施 471.7

万个（+31.9%），私人充电设施 1537.5 万个（+56.2%），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 2.20 亿千瓦，平均功率约 46.53 千

瓦。大功率直流快充占比提升，高速服务区、城市热点区域补能能力显著增强。换电站保有量约 5155 座（同比增长约

16%），NIO 以 3691 座（占比 71.6%）领跑，奥动新能源、易易互联等紧随其后。换电网络向县域、高速干线延伸，商用

车（物流、重卡）换电渗透率快速提升。

（2）运营商格局：民营头部主导，集中度高位稳定

公共充电领域，前 15 家运营商市占率超 80%。特来电、星星充电、云快充稳居前三，7 月运营量分别达 80.7 万台

（19.2%）、70.3 万台（16.7%）、65.6 万台（15.6%）。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国企聚焦公共网络建设与电网协同，小

桔充电、蔚景云等车企系运营商依托生态优势快速扩张。换电运营商高度集中，NIO“一超”格局明显，多品牌共享换电

标准推进中。（3）技术与模式创新：超充、V2G、换电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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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充（350kW+）与液冷技术加速部署，单枪峰值功率向 1MW 级迈进。车网互动（V2G）规模化试点全面铺开，光

储充一体化站、光储充放机器人等新技术落地，提升设施利用率与电网友好度。换电模式标准化（GB/T 40032 等）深化，

底盘换电在商用车优势凸显，CATL“巧克力”换电、NIO 第四/五代站技术迭代显著。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与梯次利用产业

协同加强。

（4）下游应用与市场：需求爆发，服务体验升级

新能源汽车销量高位运行，拉动充换电需求。农村地区充电网络补短板成效明显，高速公路“充电焦虑”缓解。用

户充电行为向智能化、预约化转变，利用率提升带动运营商盈利修复。但中小企业仍面临退出压力，头部企业通过垂直

整合与数据运营实现差异化竞争。部分区域设施利用率偏低，盈利分化加剧；电网扩容与消纳压力仍存；农村与老旧小

区建桩难问题需持续破解；国际标准竞争与供应链波动构成潜在风险。

（5）2026 年及中长期展望与公司在该领域布局

2025-2027 年充电设施将实现“三年倍增”，公共充电容量超 3 亿千瓦，满足 8000 万辆新能源汽车需求。技术路

径向超充+换电+智能网联融合演进，车网互动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灵活资源重要组成部分。换电市场规模有望超千亿，标

准化与多品牌共享加速。长期看，双碳目标下，产业将深度嵌入“源网荷储”一体化体系，海外出口与本土化布局拓展

新增长极。到 2030 年，中国将继续引领全球充换电网络建设，成为绿色交通与能源转型的核心支撑。

综上，2025 年是“量质齐升”的一年，政策引导、市场竞争与技术创新正重塑产业生态。企业需聚焦智能化、生

态化与全球化，方能在新一轮周期中占据优势。公司将通过优化自身结构整合目前亏损业务，未来逐步退出拖累上市公

司的亏损板块。

3、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切入新细分赛道智能共享充电宝行业展望

2025 年是中国共享充电宝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整合提质”的调整年。手机电量焦虑持续存在，但快充技术

普及与电池容量提升削弱部分需求，行业进入洗牌期。头部企业营收承压、模式轻资产化，监管标准强化（如安全规

范），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整体呈现“阵痛”中的理性重塑。公司敏锐的感知到市场新增长点，市场规模与基础设

施：存量优化，点位稳增。

2025 年，全国共享充电宝点位数超 1000 万个（基于 2023 年 500 万+趋势延续），覆盖 2700 余城市。主要布局餐

饮、商超、娱乐、酒旅等高流量场景，合计占比近七成。下沉市场渗透加深，三四线城市点位增速明显。用户规模维持

亿级，日均使用频次稳定，但因价格敏感度高（单小时 3-10 元），复用率受限。行业交易规模（租赁为主）约 150-200

亿元，较 2023 年 126 亿元小幅增长，增速放缓至两位数以下。快充技术渗透率提升，柜机平均功率与容量优化，设备利

用率成为核心指标。

（1）运营商格局：高度集中，洗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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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大品牌市占率超 95%，CR5 格局稳固。怪兽充电仍居首位（约 36%），但 2024 年营收 18.94 亿元（同比降

36%），2025 年持续盈利压力，转向代理/网络合作伙伴模式（89.2%点位轻资产），1 月收到中信资本等 1.25 美元/ADS

私有化要约（后拒绝高瓴更高报价），市值缩水超 90%，推动退市自救。小电科技 2025 年底被武商集团子公司江豚科技

分步收购（70%-100%股权，业绩对赌），从独角兽转向零售协同转型。竹芒科技（街电+搜电）凭借代理优势，点位超百

万，推出“彩宝 3.0 Pro”等新品，聚焦快充与安全。美团等平台系依托生态快速切入。中小企业加速退出，头部通过

垂直整合与多元化缓解压力。

（2）技术与模式创新：快充安全并重，生态拓展

硬件迭代加速，10000mAh+、22.5W+快充、液冷/智能温控成为标配，满足用户“充电效率”核心诉求。新国标安全

要求落地，电池一致性与防火性能提升，降低爆炸风险。商业模式从直营烧钱转向代理/合资，降低设备与人力成本，同

时探索广告、IP 联名、智能柜机（储物/零售）变现。竹芒科技等向智能终端延伸（如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怪兽充电

试水出海。数据运营与小程序预约优化用户体验，利用率与客单价双升。公司结合本身主营业务优势，在智能制造赋能

产业升级，新增产品主要为共享充电宝，行业第一梯队主要为美团、怪兽充电、街电等采用全国直营模式的头部运营商。

公司业务的核心差异在于专注于硬件产品的研发创新、生产与交付，不涉及后续的线下运营环节。公司产品的竞争优势

体现在：全系产品通过国家 3C 认证、快充技术适配场景更广、核心技术自主化、产品化与交付能力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504,091,20

9.65

1,876,510,19

6.66

1,876,510,19

6.66
-19.85%

2,895,035,87

2.71

2,874,855,42

4.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

38,749,556.7

4

177,697,740.

95

177,697,740.

95
-121.81%

948,411,662.

31

919,638,736.

66

2025 年
2024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3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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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23,266,627.

73

335,935,048.

32

335,935,048.

32
-33.54%

580,777,647.

30

557,550,142.

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

214,438,524.

29

-

767,236,803.

73

-

738,463,878.

08

70.96%

-

192,823,350.

27

-

207,634,572.

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226,479,344.

38

-

720,119,794.

84

-

691,346,869.

19

67.24%

-

199,814,831.

20

-

214,626,053.

2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1,144,328.8

4

80,675,368.0

9

80,675,368.0

9
-49.00%

-

118,691,789.

79

-

118,691,789.

7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978 -1.0656 -1.0256 70.96% -0.2678 -0.288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978 -1.0656 -1.0256 70.96% -0.2678 -0.288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04.26% -136.26% -134.59% -174.07% -18.44% -20.27%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0,441,364.02 60,655,728.68 49,154,073.11 73,015,46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716,236.78 -21,110,538.10 -9,629,025.82 -159,982,72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3,796,759.79 -17,549,271.11 -10,212,674.54 -174,920,638.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72,691.80 19,207,549.57 11,649,127.90 2,914,959.5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71,619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71,893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立青

集成电路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90% 193,701,714 166,000,000 质押

166,0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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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

公司
冻结

193,701,7

14

广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1.67% 84,00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65% 11,867,468 0 不适用 0

谭润波
境内自然

人
0.79% 5,097,700 0 不适用 0

邱瑞凤
境内自然

人
0.46% 3,287,500 0 不适用 0

金梦
境内自然

人
0.40% 2,846,400 0 不适用 0

南京宇宏

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6% 2,618,800 0 质押 2,618,800

刘清秀
境内自然

人
0.34% 2,446,500 0 不适用 0

隋永亮
境内自然

人
0.33% 2,389,400 0 不适用 0

蒋秀芝
境内自然

人
0.28% 2,011,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南京宇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蔡春雨女士，与江苏立青集成电路科技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马伟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谭润波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097700 股。

隋永亮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389400 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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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

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江苏捷登智能

制造科技有限

公司、马伟、

南京捷登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保证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函

针对本次收

购，承诺如

下：本公司/

本人与宝馨科

技在资产、人

员、财务、机

构、业务方面

保持互相独

立。一、资产

独立：1、本

次权益变动

后，上市公司

仍对其全部资

产拥有完整、

独立的所有

权，与本公司

/本人的资产

严格分开，完

全独立经营，

不存在混合经

营、资产不明

晰、资金或资

2020 年 12 月

22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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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被本公司/

本人占用的情

形。2、保证

不以上市公司

的资产为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

的债务违规提

供担保。二、

人员独立：本

次权益变动

后，上市公司

将继续拥有独

立完整的劳

动、人事管理

体系，该体系

与本公司/本

人完全独立。

本公司/本人

向上市公司推

荐董事、监

事、经理等高

级管理人员人

选均通过合法

程序进行，不

干预上市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行使职权

做出人事任免

决定。三、财

务独立：本次

权益变动后，

上市公司将继

续保持独立的

财务会计部

门，运行独立

的会计核算体

系和独立的财

务管理制度；

继续保留独立

的银行账户，

不存在与本公

司/本人共用

银行账户的情

况；独立纳

税，独立做出

财务决策，本

公司/本人不

会干预上市公

司的资金使

用；财务人员

不在本公司处

兼职。四、机

构独立：上市

公司将继续保

持健全的股份

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拥有独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10

立、完整的组

织机构，股东

大会、董事

会、独立董

事、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等依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

独立行使职

权。五、业务

独立：上市公

司拥有独立的

经营管理系

统，有独立开

展经营业务的

资产、人员、

场地和品牌，

具有面向市场

独立自主持续

经营的能力。

本公司/本人

除依法行使股

权权利外，不

会对上市公司

的正常活动进

行干预。本次

权益变动完成

后，本公司/

本人承诺不会

损害宝馨科技

的独立性，保

证宝馨科技在

业务、资产、

财务、人员、

机构等方面的

独立性，并严

格遵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

相关规定，保

持并维护宝馨

科技的独立

性。若本公司

/本人违反上

述承诺给宝馨

科技及其他股

东造成损失，

本公司/本人

将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江苏捷登智能

制造科技有限

公司、马伟、

南京捷登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针对本次收

购，就有关避

免同业竞争事

宜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及

本公司下属全

2020 年 12 月

22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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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单独或与

他人联合控股

或能够形成实

际控制的子公

司目前未从事

与宝馨科技及

其各下属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

主营业务存在

任何直接或间

接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二、

本公司/本人

承诺不在中国

境内及境外直

接或间接从事

任何在商业上

对宝馨科技或

其下属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主

营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本公司

促使本公司下

属其他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不

在中国境内及

境外直接或间

接从事任何在

商业上对宝馨

科技或其下属

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三、无论何种

原因，如本公

司（包括本公

司将来成立的

子公司和其他

受本公司控制

的企业）/本

人获得可能与

上市公司构成

同业竞争的业

务机会，本公

司/本人将及

时告知上市公

司，并将尽最

大努力促使该

等业务机会转

移给上市公

司。若该等业

务机会尚不具

备转让给上市

公司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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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其他原因

导致上市公司

暂无法取得上

述业务机会，

上市公司有权

要求本公司/

本人采取法

律、法规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许可

的其他方式加

以解决。

江苏捷登智能

制造科技有限

公司、马伟、

南京捷登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

针对本次收

购，就有关减

少和规范关联

交易事宜承诺

如下：一、截

至本承诺函签

署日，江苏捷

登、南京捷

登、马伟及其

控制的企业与

上市公司之间

未曾发生过关

联交易。二、

在本次交易完

成后，本公司

及本公司其他

控股、参股子

公司将尽量减

少并规范与宝

馨科技及其控

股企业之间的

关联交易。对

于无法避免或

有合理原因而

发生的关联交

易，本公司及

本公司其他控

股、参股子公

司将遵循市场

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以

公允、合理的

市场价格进

行，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履行关联

交易决策程

序，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和办理有关报

批程序，不利

用其控股股东

地位损害宝馨

科技的利益。

2020 年 12 月

22 日
长期 正常履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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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捷登

作为宝馨科技

的控股股东期

间，不会利用

控股股东地位

损害宝馨科技

及其他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

益。四、本公

司保证上述承

诺在本次交易

完成后且承诺

人作为宝馨科

技控股股东期

间持续有效且

不可撤销。如

有任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事项

发生，本公司

承担因此给宝

馨科技造成的

一切损失（含

直接损失和间

接损失)。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王思淇、左

越、朱婷

全体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对

保障公司填补

被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的承诺

函

为保障公司填

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

行，公司全体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作出如

下承诺：

“1、承诺忠

实、勤勉地履

行职责，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

益；2、承诺

不无偿或以不

公平条件向其

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3、承

诺对本人的职

务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4、

承诺不动用公

司资产从事与

履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

活动；5、承

诺由董事会或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司

2022 年 04 月

15 日
承诺期限内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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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6、若

公司未来拟公

告或实施股权

激励政策，本

人承诺拟公告

或实施的公司

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7、切

实履行公司制

定的有关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

及本承诺，如

违反本承诺或

拒不履行本承

诺给公司或股

东造成损失

的，同意根据

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承

担相应法律责

任；8、自本

承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

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作

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

能满足中国证

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

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

王思淇、左

越、朱婷

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相

关承诺

为保障公司填

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

行，公司全体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作出如

下承诺：

“1、承诺忠

实、勤勉地履

行职责，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

2023 年 03 月

13 日
承诺期限内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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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2、承诺

不无偿或以不

公平条件向其

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3、承

诺对本人的职

务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4、

承诺不动用公

司资产从事与

履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

活动；5、承

诺由董事会或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6、若

公司未来拟公

告或实施股权

激励政策，本

人承诺拟公告

或实施的公司

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7、切

实履行公司制

定的有关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

及本承诺，如

违反本承诺或

拒不履行本承

诺给公司或股

东造成损失

的，同意根据

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承

担相应法律责

任；8、自本

承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

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作

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

能满足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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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

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

张中良

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相

关承诺

为保障公司填

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

行，公司全体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作出如

下承诺：

“1、承诺忠

实、勤勉地履

行职责，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

益；2、承诺

不无偿或以不

公平条件向其

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3、承

诺对本人的职

务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4、

承诺不动用公

司资产从事与

履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

活动；5、承

诺由董事会或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6、若

公司未来拟公

告或实施股权

激励政策，本

人承诺拟公告

或实施的公司

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7、切

实履行公司制

定的有关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

及本承诺，如

违反本承诺或

2023 年 06 月

27 日
承诺期限内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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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履行本承

诺给公司或股

东造成损失

的，同意根据

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承

担相应法律责

任；8、自本

承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

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作

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

能满足中国证

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

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

吴小丽

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相

关承诺

为保障公司填

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

行，公司全体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作出如

下承诺：

“1、承诺忠

实、勤勉地履

行职责，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

益；2、承诺

不无偿或以不

公平条件向其

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3、承

诺对本人的职

务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4、

承诺不动用公

司资产从事与

履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

活动；5、承

诺由董事会或

薪酬与考核委

2023 年 12 月

25 日
承诺期限内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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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6、若

公司未来拟公

告或实施股权

激励政策，本

人承诺拟公告

或实施的公司

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7、切

实履行公司制

定的有关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

及本承诺，如

违反本承诺或

拒不履行本承

诺给公司或股

东造成损失

的，同意根据

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承

担相应法律责

任；8、自本

承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

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作

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

能满足中国证

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

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

江苏捷登智能

制造科技有限

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锁

定 36 个月的

承诺

江苏捷登承诺

将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

其取得的上市

公司向其发行

的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 A 股股

份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之

2022 年 08 月

12 日
36 个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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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

张素贞、高鹏

程

全体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对

保障公司填补

被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的承诺

函

为保障公司填

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

行，公司全体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作出如

下承诺：

“1、承诺忠

实、勤勉地履

行职责，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

益；2、承诺

不无偿或以不

公平条件向其

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3、承

诺对本人的职

务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4、

承诺不动用公

司资产从事与

履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

活动；5、承

诺由董事会或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6、若

公司未来拟公

告或实施股权

激励政策，本

人承诺拟公告

或实施的公司

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7、切

实履行公司制

定的有关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

及本承诺，如

违反本承诺或

拒不履行本承

诺给公司或股

东造成损失

的，同意根据

2022 年 04 月

15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

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承

担相应法律责

任；8、自本

承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

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作

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

能满足中国证

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

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

张素贞、高鹏

程

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相

关承诺

为保障公司填

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

行，公司全体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作出如

下承诺：

“1、承诺忠

实、勤勉地履

行职责，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

益；2、承诺

不无偿或以不

公平条件向其

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3、承

诺对本人的职

务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4、

承诺不动用公

司资产从事与

履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

活动；5、承

诺由董事会或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2023 年 03 月

13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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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6、若

公司未来拟公

告或实施股权

激励政策，本

人承诺拟公告

或实施的公司

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7、切

实履行公司制

定的有关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

及本承诺，如

违反本承诺或

拒不履行本承

诺给公司或股

东造成损失

的，同意根据

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承

担相应法律责

任；8、自本

承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

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作

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

能满足中国证

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

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

沈强、郑宗明

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相

关承诺

为保障公司填

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

行，公司全体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作出如

下承诺：

“1、承诺忠

实、勤勉地履

行职责，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

益；2、承诺

不无偿或以不

2023 年 06 月

27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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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条件向其

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3、承

诺对本人的职

务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4、

承诺不动用公

司资产从事与

履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

活动；5、承

诺由董事会或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6、若

公司未来拟公

告或实施股权

激励政策，本

人承诺拟公告

或实施的公司

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7、切

实履行公司制

定的有关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

及本承诺，如

违反本承诺或

拒不履行本承

诺给公司或股

东造成损失

的，同意根据

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承

担相应法律责

任；8、自本

承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

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作

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

能满足中国证

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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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

南京宇宏投资

有限公司

股东、实际控

制人相关承诺

为保障公司填

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

行，公司股东

南京宇宏投资

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蔡春

雨作出如下承

诺：1、不越

权干预公司经

营管理活动，

不侵占公司利

益；2、切实

履行公司制定

的有关填补即

期回报措施及

本承诺，如违

反本承诺或拒

不履行本承诺

给公司或投资

者造成损失

的，同意根据

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承

担相应法律责

任；3、自本

承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

票实施完毕

前，若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等证

券监管机构关

于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作

出新的监管规

定的，且上述

承诺不能满足

相关规定时，

本人/本公司

承诺届时将按

照最新规定出

具补充承诺。

2023 年 03 月

15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江苏捷登智能

制造科技有限

公司、马伟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对保

障公司填补被

摊薄即期回报

措施的承诺函

为保障公司填

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

行，公司控股

股东江苏捷登

智能制造科技

2022 年 08 月

15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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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马伟

及其一致行动

人陈东、汪敏

作出如下承

诺：“1、不

越权干预公司

经营管理活

动，不侵占公

司利益；2、

切实履行公司

制定的有关填

补即期回报措

施及本承诺，

如违反本承诺

或拒不履行本

承诺给公司或

股东造成损失

的，同意根据

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承

担相应法律责

任；3、自本

承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公

开发行股票实

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关

于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作

出新的监管规

定的，且上述

承诺不能满足

中国证监会该

等规定时，本

人/本公司承

诺届时将按照

中国证监会的

最新规定出具

补充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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